
上海市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合同

合同编号：11N4250129042025801

采购单位（甲方）：上海海事法院

供应商（乙方）：上海东升电梯工程有限公司

买卖双方根据合同编号为 11N4250129042025801 《上海市政府采购框架协议》之规定，在上海政府采购网通过直接选定和
二次竞价等方式确定合同成交结果，现就合同履行事宜，签订本采购合同。

一、货物的名称、规格型号、数量、单价

金额单位：元

 
序
号

采购编号 货物名称 规格描述 数量 单价(元) 合计(元)

1 0025-
000155723

奥的斯 小机房乘客电
梯 GEN3 1350kg
1.0m/s 2层2站2门

GEN3 1350kg 1.0m/s 2层2站
2门 3(件) 103500.0

0 310500.00

2 - 【配件】轿厢加高
（元/100mm） - 6 4200.00 25200.00

3 -
【配件】层站门洞及
外召孔洞修复（元/

个）
- 21 2000.00 42000.00

4 - 【配件】装饰吊顶 - 3 6700.00 20100.00

5 - 【配件】BA接口 - 3 6000.00 18000.00

6 - 【配件】外呼升级 - 21 2300.00 48300.00

7 - 【配件】主机及系统
升级（GEN3） - 3 9000.00 27000.00

8 -
【配件】井道内工字
钢材料及人工（元/

根）
- 17 4500.00 76500.00

9 - 【配件】电梯拆梯费
差价（元/层） - 16 3000.00 48000.00

10 - 【配件】电梯拆梯费
基价（2层2站） - 3 9000.00 27000.00

11 - 【配件】CCTV视频
线缆（元/米） - 120 50.00 6000.00

12 - 【配件】施工区域产
品保护

- 3 5000.00 15000.00

13 - 【配件】施工防护
（元/层） - 21 1500.00 31500.00

14 -
【配件】机房地面修
凿防静电油漆处理
（元/平方）

- 50 1100.00 55000.00

15 - 【配件】电梯专用电
箱

- 3 9000.00 27000.00

16 - 【配件】电梯空调专
用线缆（元/米） - 105 60.00 6300.00

17 - 【配件】自动风扇 - 3 3500.00 10500.00

18 - 【配件】电梯专用空
调-单冷 - 3 6000.00 18000.00

19 - 【配件】大理石地面 - 3 9000.00 27000.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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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 - 【配件】轿门锁 - 3 5000.00 15000.00

21 - 【配件】紧急消防服
务

- 3 5000.00 15000.00

22 - 【配件】紧急消防操
作

- 3 5000.00 15000.00

23 - 【配件】发纹不锈钢
扶手（元/每根） - 3 1500.00 4500.00

24 - 【配件】2台并联 - 2 5000.00 10000.00

25 - 【配件】层高差价
（元/米） - 39 300.00 11700.00

26 - 【配件】层站差价
（元/层） - 15 5000.00 75000.00

总价（元） 985100.00

其中国库资金支付
（元）

985100.00

自筹资金支付（元） 0.00

 

注：

合同总价包含商品到达甲方并能正常使用所需的一切费用，包括但不限于商品购置费、包装费、运输费、装卸费、保
险费、安装调试费、技术服务费、培训费以及保修费、税费等。

二、合同价款与支付

（一）合同价款为（大写）： 玖拾捌万伍仟壹佰元整 ，合同价款包括运输费、安装调试费和服务费、政府规费、税金等。

（二）合同价款中,  元按照下列第一种方式支付；  元按照第二种方式支付。

1、买方在收到货物并经验收合格并签署《上海市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货物交付验收单》后，十日内申请国库集中支
付。

2、买方在收到货物并经验收合格并签署《上海市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货物交付验收单》后，自行支付。

（三）合同价款直接汇到卖方的开户银行账户

开户银行： 上海银行 

银行账户： 31666700005006465 

3、 （1）合同签订后在约定周期内支付设备及安装合同总价的50%预付款。（2）经有关部门验收后支付设备及安装合同总价的50%验收合格
款。

三、履约期限、地点和方式

履行期限：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。

履行地点： 上海海事法院 

履行方式：卖方送货至买方指定地点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  

本合同履行事项及未明确约定事项，使用《上海市政府采购框架协议》，并为其组成部分。

五、合同的生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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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协议在协议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
本协议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执一份。

合同双方：

 甲方： 上海海事法院 乙方： 上海东升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

 地址： 迎春路567号 地址： 上海上海市杨浦区宁国路313弄9号1710室 

 电话： 18621868618 电话： 65200367 

 联系人： 方明辉 联系人： 吴秋香 

开户银行： 上海银行 

银行账号： 3166670000500646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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